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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告 
 

按照運輸工務司司長於二零一一年十一月十七日批示，以及根據第14/2009號法

律《公務人員職程制度》和第23/2011號行政法規《公務人員的招聘、甄選及晉級

培訓》規定，郵政局通過考核方式進行普通對外入職開考，以個人勞動合同方式招

聘(儲金局)第一職階二等行政技術助理員一缺（試用期為合同首180日）。 

  

1.  方式、期限及有效期 

本普通對外入職開考以考核方式進行。投考報名表應自本通告公布於《澳門

特別行政區公報》之日緊接的第一個工作日起計二十天內遞交。 

 

本開考的有效期為一年，自最後成績名單公報之日起計。 

 

2 .  投考條件 

投考人必須符合以下條件，方可投考：  

a) 澳門特別行政區永久性居民； 

b) 根據現行《澳門公共行政工作人員通則》第十條第一款b）至f）項所規定的

擔任公職之一般要件； 

c) 具初中畢業學歷； 

d) 掌握一種官方語言。 

 

3. 報名方式、地點及報名時應備妥的資料及文件 

3.1 投考人須填寫第23/2011號行政法規第十一條所指之報名表，於指定期限

及辦公時間內遞交到議事亭前地郵政局總部大樓二樓209室行政科。 

 

3.2 應遞交的文件：   

a) 有效的澳門特別行政區永久性居民身份證副本(須出示正本作核對)； 

b) 本通告所要求的學歷證明文件副本  (須出示正本作核對)；  

c) 專業資格和培訓證書副本(若有，須出示正本作核對)； 

d) 經投考人簽署之履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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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與公共部門有聯繫的投考人應同時遞交由所屬部門發出的個人資料紀

錄，其內尤須載明投考人曾任職務、現處職程及職級、聯繫性質、在現

處職級的年資、擔任公職的年資，以及參加開考所需的工作表現評核；  

 

投考人如屬郵政局人員，可豁免遞交上述 a)、b) 及 e)項所指的文件，但須

於報名表上明確聲明已存放在其個人檔案內。　 

 

4.  職務內容 

二等行政技術助理員須具有初中畢業學歷，透過以設立或配合的方法及程序，

以 便 擔 任 既 定 指 令 中 的 技 術 應 用 的 執 行 性 職 務 ， 或 須 執 行 具 有 一 個 或 多 個 行 政 領

域，尤其會計、人事管理、總務及財產管理、檔案及行政事務等具有一定複雜程度

的執行性職務，主要職務包括： 

4.1  執行儲金局出納科櫃檯接待工作； 

4.2 處理各種交易，包括提存款、匯款、貨幣兌換及出納等。 

 

*以上職務須於星期一至五及星期六/日輪班執行。 

 

5.  薪俸待遇 

第一職階二等行政技術助理員薪俸點為第14/2009號法律附件一表二第三級別所

載的薪俸點195點，以及享有郵政局個人勞動合同員工之權利和福利。 

 

6.  甄選方式 

甄 選 分 為 兩 個 階 段 進 行 ， 第 一 階 段 是 淘 汰 性 質 ， 並 使 用 以 下 的 評 分 方 法 及 比

例： 

第一階段： 

知識考試--- 50% 

 

第二階段： 

a) 專業面試 ---  40%； 

b) 履歷分析 ---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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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識考試以筆試形式進行，最多不超過二小時。知識考試得分低於百分之五十

者，將被淘汰且不能進入第二階段之考試。 

 

專業面試是根據職務要求的特點，確定並評估投考人在工作資歷及工作經驗方

面的專業條件。 

 

履歷分析透過衡量投考人的學歷、專業資格、工作表現評核、工作資歷、工作

經驗、工作成果及職業補充培訓，審核其擔任特定職務之能力。 

 

最後評核分數以100分制計算，最高分數為100分，50分或以上視為合格，50分

以下視為不合格。  

 

7.  考試範圍  

考試範圍包括以下內容： 

 

7.1 銀行櫃檯的知識； 

7.2 貨幣兌換的知識； 

7.3 第 24/85/M號法令核准《郵政儲金局規章》； 

7.4  金融機構反洗錢及反恐融資指引*； 

7.5  反洗錢及反恐融資現金交易指引*； 

7.6 《商法典》中有關支票的規定（第1212條至1268條）； 

7.7 語言能力測試  (英語 /普通話 /廣州話 /葡語)。 

* 有關考試内容載於金融管理局網頁內 

(h t tp : / /www.amcm.gov .mo/ ru les_and_guide l ines /cRules .h tm)。  
 

知識考試(筆試)時，投考人可查閱上述7.3至7.6所指法例及指引。 

 

知識考試的地點、日期及時間將於公布確定名單時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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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張貼名單的地點 

臨時名單、確定名單及成績名單將會張貼於議事亭前地郵政總部大樓二樓通告

欄，並上載到郵政局及通訊博物館網頁。 

 

9.  適用法例 

本開考程序由第23/2011號行政法規規範。  

 

10.  注意事項 

報考人提供之資料只作本局是次招聘用途，所有遞交的資料將按照第8/2005

號法律的規定進行處理。  

 

11.  典試委員會 

主席：儲金局廳長 溫美蓮  

正選委員：出納科科長   Arminda Fátima de Sousa Ribas da Silva 

 二等技術員   潘漢琪 

 

候補委員：特級技術員     蕭麗嫦 

  特級技術輔導員 招淑芬 

 

二零一一年十一月二十八日於郵政局 

 

 局長 

 

 

 劉惠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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